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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酒后身亡，俩酒友“连坐”
法院审理认为两人存在一定过失，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共计4 . 5万余元

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徐田梅 焦兴海) 济宁市
民魏某在朋友家喝酒，酒后驾驶摩托
车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意外身
亡。家属为此向两位酒友索赔。日前，
济宁市中区法院一审认为俩酒友对
魏某的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共同赔偿4 . 5万余元。

2011年10月19日下午1时许，魏
某与两位朋友孙某、马某相约一块
去钓鱼，后三人在其中一朋友家吃
晚饭并饮酒。当晚8时，两位酒友共
骑一辆摩托车送魏某回家，至老运
河大桥西头时，魏某拒绝了两位朋
友继续相送，独自骑摩托车返回。在
返回途中，魏某与一机动车相撞，肇
事机动车逃逸。魏某受伤严重，经抢
救无效身亡。魏某的家属为此诉至

法院，要求二酒友为魏某的死亡承
担法律责任。

法院一审后认为，孙某、马某明
知魏某驾驶机动车，仍与其饮酒，并
在魏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回家时，
没有劝阻或将其进行护送到家或通
知其家人，因此对魏某发生交通事
故意外死亡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魏某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酒后驾
驶机动车存在较大的危险性，且为
法律禁止的行为，仍然酒后驾车回
家，对死亡后果有重大过错，应减轻
被告的赔偿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依法判决孙某、马某赔偿死亡赔
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4 . 5万
余元，孙某、马某互负连带赔偿责
任。

相关链接：

三种情况下酒友须担责
一是强迫性劝酒，即明知对方不

能喝酒，或身体有疾病，对方已经明
确表示身体不适，对方已喝醉、意识
不清、没有自制力的情况下，仍劝对
方饮酒，甚至故意灌酒，言语要挟、刺
激对方喝酒。二是未将醉酒者送到安
全地方，即在对方喝醉，已经失去或
即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在无人
照顾的情况下存在危险时，清醒酒友
应当将其送至医院或安全送回家中。
三是酒后实施不法行为而未加劝阻，
例如对于醉酒者，清醒酒友应当劝阻
其不得驾车。出现上述三种情况，作
为劝酒的酒友都应该承担责任。

收了全款，房却给别人
一房产公司被判还款偿息

本报2110110消息(记
者 晋森 通讯员 周
庆祝 谢振平) 济宁市
民于某花全款买了一套
房子，岂料打开房门一
看，房内早已住了别人。8

月1日，记者从高新区法
院获悉，法院判决房产
公司5日内返还于某的购
房款41万余元，并偿还利
息。

2011年8月3日，济宁
市民于某与济宁一家房
地产公司签订房屋订购
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于
某购买该公司位于高新
区某小区的一套房屋，
合计总房款为41万余元。
合同中规定，如果房地
产公司没有按合同的约
定 将 房 子 交 付 于 某 使
用，逾期超过90天，于某
有权终止合同，房产公
司应在7日内退还于某交
纳的全部房款和利息，

并将房款全部付清。2011

年8月 9日，当于某接到
钥匙上房时，却发现房
产公司已于 2 0 1 1年 7月
27日将房屋安置拆迁户
居住。于某一气之下将
房产公司起诉，要求退
回全部房款，并偿还利
息。

法院一审后认为，
于某和房产公司签订的
房屋订购协议书，双方
均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
行自己的义务。根据物
业管理费收款收据的时
间，可以证明在于某购
买房屋前，争议的房屋
已经由他人居住使用。
因此房产公司已构成违
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因此判决于某与
房产公司签订的合同无
效，并5日内返还于某已
付房款，利息按照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1、徐女士：公租房去
哪个部门申请？

市房管局：申请人需
带本人身份证、户口本以
及民政局开具的低收入
证明信去户口所在地的
居委会申请。如果没有低
收入证明信，持低保证或
特困证也可以。申请截止
时间为2012年8月20日。

2、汶上何先生：一家四
口人，妻子没有工作，自
己月收入1400余元，一家
人挤在20平方的房子里，
想询问能否申请廉租房？

汶上房管局：申请廉
租房要符合以下三个条
件：1 .夫妻双方均为城镇

户口，且定居三年以上，
以户口迁入时间为准；2 .

需要民政局开具的家庭
贫困证明；3 .在城区无住
房或人均住房面积小于
15平方。只要符合情况，
均可以申请。

3、市民马先生：前段
时间搬进南池西的盛景
园小区，想办理固话移机
业务，当时已经缴纳了
120元的移机费，为什么
现在还需要缴纳150元的
设备安装费？

联通客服：盛景园小
区属于光网小区，缴纳的
150元设备安装费是为其
安装OAU光猫设备。此
设备原价300多元，现在
正处于优惠促销期，所以
只收取150元，并提供两
年的设备保修。光网小区
宽带上网最高可达20M。

值班记者 路帅

卖车没有过户

低保差点取消

本报2110110消息 (记者
岳茵茵 ) 金乡县胡集镇的刘
守夫卖车不过户，几年后自己
又出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老
两口靠低保救济。近日，民政
部门调查发现，吃了四年低保
的他，名下竟然有一辆车。因
又找不到买车的人，遂要取消
他的低保。7月31日，记者采访
时了解到，当地民政办特事特
办，保留了他的低保。

2009年5月13日，刘守夫和
妻子曹夫莲骑着摩托三轮车外
出时，发生车祸，刘守夫当场昏
迷，花了6万多元才保住性命，从
此，这个家是一蹶不振，靠着政
府低保金勉强度日。

前段时间，民政部门核查低
保金使用情况时，发现刘守夫名
下还有一辆机动车，按照规定，
这不符合低保户的标准，因此，
要取消刘守夫的低保。为了保住
低保金，曹夫莲想法联系买车的
人过户，但是由于时间较长，一
直无法找到。

民政部门通过调查了解，把
实际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
了反映，写了书面报告，最终保
留了老两口的低保。

一地碎蛋
1日上午11时20分许，在105国道济宁

唐口段，一辆拉货物的三轮车追尾撞上一
辆拉鸡蛋的电动三轮车，造成车上的一百
斤鸡蛋落地破碎。

本报记者 孔令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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